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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僑協雜誌》徵稿啟事

一、本雜誌係華僑協會總會出版品，除刊載會務報導暨與會務相關文章外，並以

華僑協會總會宗旨:「本會尊崇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奉行三民主義，支持中華

民國，以聯合海內外同胞，互助合作，協力發展華僑事業，促進國內建設，

並協和各民族各友邦為宗旨。」為徵稿範圍，也接受散文、攝影等藝文性投

稿，裨益增廣雜誌活潑多元。

二、來稿請提供Microsoft Word 相容或純文字格式之電腦檔案，以電子郵件傳

送oca2326f@gmail.com，電話：(02)27128450。若有相關照片、圖片等，請

隨來稿附上，惟需註明活動（攝影）日期、內容說明。每篇字數以3000字

為限，超過者，本刊得退稿，或請作者修正。一經採用即奉稿酬，一字1.5

元(不含註腳字數)；另經編輯委員會同意採用之作者拍攝藝術照片或手稿圖

片，每張500元。非本會會員之作者，另致贈該期1份。

三、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、現在服務單位、職稱、電話、E-Mail 等聯絡方式或發

表時使用之筆名。

四、不接受已在其他刊物或網站上已刊載的文章、照片、圖片。

五、本雜誌編輯委員會保留文稿刊登與否及題目、內文、照片、圖片刪修之決定

權；刊登之文章、照片、圖片，不代表本雜誌立場，文責由作者自負! 

六、來稿及照片、圖片恕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底存稿。

七、本刊內容將同時將以電子形式發表於華僑協會總會官網，作者享有著作人

格權，本刊享有著作財產權；日後除作者本人將其個人作品結集出版外，凡

任何人任何目的之翻印、轉載、翻譯等，皆須事先徵得本刊同意後，始得為

之。

八、來稿經本刊收錄後，作者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資料庫業者，進行重製、透

過網路提供服務、授權用戶下載、列印、瀏覽等行為，或格式之修改。

九、本雜誌乃雙月刊，歡迎隨時賜稿，將視來稿時間和主題內容，於適當時機刊

載。


